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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研究成果是否应该授予专利

专利制度意在保护发明者，同

时也能够让新的发明被自由使

用。过去数百年间，专利已经存

在，并被看作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保

护手段，保护发明者在研发过程中

投入的资金。如果发明者有了想

发明的东西，背后必然需要大量的

投入，包括时间、金钱以及其他各

种努力。为了让发明取得成功，发

明者是要获得回报的，获得回报的

方法就是将发明商业化，依据发明

销售产品。但困难在于，一旦有了

发明创造，如何防止其他人仿冒。

如果出现仿冒，发明者就无法获得

很好的经济回报，也就无法补偿研

发投入的成本，而未来会有更多的

人从仿冒发明中获利。在这样的

情况下，发明者就会产生顾虑，是

否值得投入时间和精力进行发

明。这种情况的出现对社会来说

是不利的，因为这样会显著减少社

会创新。

1 专利的作用

专利的主要作用是给其发明

者以专有权利销售相关产品，即他

人不能仿冒或仿制发明，也就是专

利保护发明者免遭其他人的仿冒，

从而有助于发明者收回投资。通

常认为，垄断是不好的，因为在垄

断状态下，发明者可以向使用者收

取高昂的费用，这个情况可能对垄

断者是非常有利的，但对整个社会

来说却是不好的。此外，实行专利

制度还有经济标准方面的原因。

纵观世界，可以看到许多非常具有

创新性的行业，如软件行业、计算

机行业、半导体行业等，这些行业

在历史上的专利保护程度非常弱，

于是就出现了很多的仿冒、仿制，

当然这些行业利润也是很高的。

以上行业尽管都没有高度的

专利保护，但它们却是非常成功

的。原因是，从某种角度看，如果

有更严格的专利保护，这些行业应

当变得更好或应当会产生更多的

创造发明。但事实上有一种反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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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例如在软件业，提倡使用、拥

有专利的建议并不常被认可，因为

在软件业中都有天然测试的过

程。软件业专利已经使用多年，但

是没有人能够确保由法院下令强

制执行。20世纪 80年代末至 90年
代初，美国法院出台了一系列非常

清晰的命令，要求软件应当按照专

利规定执行。后来美国软件业出

现越来越多的专利，但有趣的是，

软件业并未在创新方面持续增加

投入。该行业确实有发明和创造，

但发明创造的频率和密度并未达

到预期水平。

专利制度实施后，在制药行业

也有一些有趣的例子，尤其在意大

利制药行业。当提到制药行业时，

制药厂往往是最佳的例子。制药

行业的专利非常必要，至少在有些

国家是这样的。一项新药的研发

投资是巨大的，药企需要为此投入

巨额资金，才能在市场上推出新

药。意大利的制药行业却是相反

的。在1978年之前，意大利有法律

规定，禁止新药拥有专利。即便如

此，仍然不妨碍意大利的制药行业

一片繁荣。当时意大利是全球第

五大药物生产国，药企利润很不

错。但到了1978年，意大利改弦易

辙，最高法院裁定允许制药行业实

行专利制度。在此之后，意大利制

药企业关于专利问题开始风起云

涌，就像当时的美国软件行业一

样。尽管这样，意大利的新药研发

投入在此后并未大幅增加，其新药

增长的规模和水平也未提升太

多。软件业和制药行业的试验带

来了新的疑问，是不是传统理论有

问题呢？一个非常简短的答案是：

传统理论确实有问题。

2 专利对创新的阻碍

标准的理论有时是可行的，但

是标准理论并非包罗万象。事实

上，在某些情况下，专利对创新带

来的不是鼓励，反而是伤害。行业

有2个特点会让专利变得有害。

1）创新是序列式的。软件行

业就是很好的例子。这就是说，一

个行业或一家企业在研发时，重大

发明并不是一蹴而就，而是一种循

序渐进的过程，每一步都非常微

小，但汇集起来就是重大发明。

2）研发的努力互补性。不同

创新者之间研究的努力是有互补

性的，即对同一产品或发明有各自

的想法，大家各自研究，把不同的

努力结合到一起就能够形成发明。

上述2个特点结合起来能对传

统的专利理论形成反驳或提供另

一种思路，如果发明是按照序列式

的，那么发明者拥有一项专利，对

其他希望在技术上做更多研发的

企业则是不利的。因为专利研发

的互补性，其他企业可能有非常有

价值的想法，知道如何在技术上更

进一步，但是在被专利限制后，这

样做就没有出路了。发明专利的

所有者可以阻止别人更进一步，这

样的结果是更多的创新发明被延

迟。这是一个基本争论，即专利有

时会延缓创新的步伐，甚至对社会

造成伤害，因为专利所有者有时会

阻碍或阻止其他企业做更多创新。

3 仿制及专利转让

说到标准，仿冒一般是需要禁

止的，因为它窃取了发明者的努

力。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仿冒都是

有害的，有些仿制可能会最终导致

产品的改进。在这种情况下，发明

者本人也可以获得成果，并不是所

有的发明者都会受到仿冒的伤

害。在某些情况下，发明者会得益

于其他企业的某些仿制，这样能够

使自己研发的产品更上一层楼。

如果想保护专利，要采用另外

图1 埃里克·马斯金在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科普高峰论坛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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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向理论或者反向观点，在专利

制度上设立一种方法或途径，让企

业能够加以改进，所以在某些情况

下，并不需要选择阻断后来者或其

他企业所做的创新。如果企业拥

有一项专利，会把它授权给想在其

技术上继续改进的企业或个人；如

果进行授权的话，可以收取一定的

费用，这样企业的投入和回报就可

以得到保证。

有人说，专利拥有者是垄断

者，垄断者一般会设定很高的价

格。到底应当收多高的转让费或

者授权费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有时收取的费用是如此之高，以致

技术的改进者无法承受。如果专

利拥有者知道改进者愿意付出的

价位，就能制定对方能够承受的收

费水平，当改进者向专利拥有者支

付费用后，就可以推进改进的工

作。但是现实中，专利拥有者确实

不知道对方到底愿意付出多少，换

言之，专利拥有者并不知道对方的

成本。所以转让费或授权费应当

是愿意付高价和只愿付低价之间

的平衡价格。否则转让费很可能

被有些改进者认为太高而不愿支

付。从这个角度说，社会效益可能

降低，专利研发因此被延误。

4 结论
在这样一个序列性和补充性

创新的世界中，保护专利未必就是

保护创新，或许不一定有必要保护

这样的发明。如果创新是序列性

的和补充性的，那么专利权人，即

发明者，可能会阻碍后来的发明

者。事实上，专利可能会抑制进一

步创新，从而产生有害的作用。从

制药和软件行业的分析中可以得

出结论，如果没有专利保护，这两

个行业反而可能发展得更好。因

此，专利保护未必有绝对的好处。

（编辑 徐丽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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